[bookmark: _GoBack]开江县“田城民宿”评选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

为促进开江县旅游民宿高质量发展，推进民宿实现规模化、多元化、品质化，培塑“田城民宿”特色品牌，打造旅游民宿“开江样板”，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评选对象
在开江县辖区范围内取得经营资质、从事经营活动，经营用客房不超过4层、建筑面积不超过800㎡，为游客提供体验当地自然、文化与生产生活方式的旅游民宿。
二、评选标准
（一）合法合规经营。获得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特种行业许可证、环保证明等佐证资料，兼营食品销售和餐饮服务的民宿须获得食品经营许可证。开业以来未被行政部门行政处罚，未被重大旅游投诉，未引发重大负面舆情或负面影响。未拖欠职工工资和损害职工合法权益。
（二）安全管理规范。建立消防、食品、治安等安全管理制度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安装住宿人员信息登记管理系统，重点区域配备防盗、视频监控、安全警示牌等防范设施。开业以来未发生安全责任事故。
（三）服务品质优良。有完善的客房、卫生等管理制度。设施设备维护保养良好，符合安全卫生、方便舒适等基本要求。民宿主人参与接待，服务人员热情好客，体验活动丰富有趣。
三、评选程序
（一）自主申请（每年7-9月）。按照《开江县“田城民宿”评分细则》（见附件2），自评得分70分及以上的民宿业主本着自愿的原则，提供相应申请资料，报送至所属乡镇，乡镇初审通过后报送至县文体旅游局。申请资料包括：
1.农村宅基地使用证、土地规划使用证等用地合法合规相关佐证材料的原件、复印件；
2.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特种行业许可证等佐证资料，兼营食品销售和餐饮服务的民宿须提供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原件、复印件；
3.经营场地无地质灾害和其他影响公共安全的隐患以及开业以来未发生安全责任事故和违法违规行为的佐证材料的原件、复印件；
4.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有效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5.开江县“田城民宿”申报表；
6.开江县“田城民宿”评分细则自评表。
（二）集中评选（每年10月）。县文体旅游局联合县公安局、县农业农村局、县自然资源局、开江生态环境局、县商务局、县财政局、县市场监管局、县应急管理局、县行政审批局对收到的申请资料进行复审和实地核查，按评定总得分从高到低排序，共评选出不超过10家“田城民宿”。其中，评定总得分在90-100分的评选为三星级民宿；评定总得分在80-89分的评选为二星级民宿；评定总得分在70-79分的评选为一星级民宿。根据评选情况提出拟评选建议名单，面向社会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
（三）认定发布（每年12月前）。建议名单公示期间未收到投诉和举报，或投诉和举报问题经调查核实情况不属实，或投诉和举报情况属实但已整改到位且不影响评选的，由县文体旅游局发文公布。
四、激励支持
（一）鼓励民宿评选。对获评三星级民宿、二星级民宿、一星级民宿的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15万元、10万元、5万元。获评当年兑现40%，第二年、第三年经实地核查后再分别兑现40%、20%。
（二）鼓励品牌创建。对新创建为全国甲级、全国乙级、全国丙级旅游民宿的，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15万元、10万元、5万元。对新创建为天府旅游名宿的，给予一次性奖励6万元。
五、工作要求
一是提高思想认识。充分认识民宿发展是提升旅游产品供给力的重要一环，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要求。评选“田城民宿”是深化农旅融合，推动乡村振兴的主要路径。二是强化工作责任。参与民宿评选的相关部门要坚持将此评选工作作为农文旅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切实加强领导，落实专人负责，注重评选质量。三是加强宣传营销。及时汇总成果，形成发展经验，发布“田城民宿”评选相关宣传信息，鼓励全县民宿行业规范化、标准化发展。四是持续有效发力。此次评选工作为期2年（2025年、2026年），每年严格按照程序评选一批“田城民宿”，并及时兑现激励资金（资金来源为县本级财政资金），推动民宿产业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附件：1.开江县“田城民宿”申报表
2.开江县“田城民宿”评分细则

附件1

开江县“田城民宿”申报表
	企业名称
	

	地址
	
	开业日期
	

	法定代表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建筑情况
	占地面积      平方米，建筑面积      平方米，客房总体面积      平方米，建筑结构      栋，楼层数       层，庭院面积       平方米。

	经营情况
	    年度（申请当年），共接待游客    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元。

	管理情况
	（  ）自主管理   （  ）委托管理：管理公司名称

	人力资源情况
	员工总人数：     人  当地员工人数     人

	农村宅基地
使用证
	有/无
	土地规划使用证
	有/无
	营业执照
	有/无

	特种行业许可证
	有/无
	卫生许可证
	有/无
	食品经营许可证
	有/无

	郑重承诺：所报资料信息及所附证明材料全部属实。如有虚假，自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字：

	所属乡镇
（街道）审核
	经审核，                      上报的     年“田城民宿”资料真实、完整、有效，现予上报，请审批。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 盖 章 ）



附件2
开江县“田城民宿”评分细则
受检企业：                                            检查时间：
	类别
	事项
	要求描述（评分标准）
	自评分
	评定分

	合法合规
经营和安全管理规范
（13分）
	营业证照
（7分）
	★（1）有农村宅基地使用证、土地规划使用证等用地合法合规相关佐证，得1分。
★（2）有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特种行业许可证，兼营食品销售和餐饮服务的民宿有食品经营许可证，得4分。
★（3）有经营场地无地质灾害和其他影响公共安全的隐患证明，开业以来未发生安全责任事故和违法违规行为证明，得2分。
	
	

	
	安全管理（6分）
	★（1）安装住宿人员信息登记管理系统实行实名登记，得1分。
（2）水边、台阶等易发生危险的区域和设施设置清晰、醒目的安全警示标志，得1分；防盗、视频监控等必要的安全技术防范措施到位，得1分。
★（3）建立消防、食品、治安等安全管理制度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落实安全责任，定期演练，得1分。
（4）走廊、楼梯口等有位置合理、标识清楚应急照明灯和紧急出口标识，得1分；灭火器、室内消火栓等消防设施配备齐全，且有定期维保记录，得1分。
	
	

	环境和建筑
（共15分）
	周边环境（9分）
	（1）民宿位于三里田园（阡陌里）、莲花世界（宝塔坝广场周边200米范围内、青堆子社区4组老棺山至宝塔坝社区2组新宁河沿线50米范围内）、稻渔之窗（镇龙寺村1-3组、10-11组）、李家大院（竹溪村5组）、田米水乡（黄泥塝村6-7组）五个区域内，得5分。
（2）民宿周边区域环境干净整洁，空气、地表水质量优良，得1分。
（3）民宿污水统一截污纳管或自行有效处理，达标排放，得1分。
（4）附近有地方特色景点，得1分；有休闲娱乐点位，得1分；有运动场所，得1分。（最高得1分）
（5）院落场地面积≥主体建筑基底面积，绿化效果好，得1分。
	
	

	
	标识系统（3分）
	（1）所在乡村（社区）、周边交通节点设有民宿导向系统，得0.5分；标志牌位置合理，标识醒目美观，得0.5分。
★（2）导航地图准确标识，方便游客到达，得1分。
（3）民宿各功能区均要有对应的标识标牌，得1分。
	
	

	
	停车设施（2分）
	民宿附近有公共停车场，得1分；有自有停车场且车位不少于40%客房数，得1分。
	
	

	
	建筑布局（1分）
	（1）建筑外观体现地域特色，与周围环境相协调，整洁美观，维护良好，安全稳固，得0.5分。
（2）主客区相对独立，主人生活区设置合理、方便舒适，得0.5分。
	
	

	设施和设备
（共29分）
	客房
（13分）
	（1）客房门安全有效，有防盗锁、门窥镜等防盗设施，得0.5分；有消防逃生示意图，得0.5分。
★（2）有2种及以上不同风格或不同房型，得1分。
（3）50%及以上客房有阳台或独立庭院，得1分。
（4）70%及以上客房净面积（不含卫生间）不小于30m2,得2分；不小于20m2,得1分。
（5）床垫长度不小于1.9m，单人床宽度不小于1.2m，双人床宽度不小于1.8m，得1分。床垫较为舒适，品质较好，得0.5分。
★（6）每间客房有写字台、座椅、衣橱、衣架、行李架、烧水壶、电视机、电吹风，得2分。
（7）每间客房床单、被套、被芯、枕套、枕芯、面巾、地巾、浴巾材质较好，体感舒适，清洁卫生，得1分。
（8）每间客房照明充足，遮光窗帘效果好，得0.5分；采取有效隔音措施，客房噪音低于45db，得0.5分。
（9）每间客房有空调或暖气等温度调节设备，得1分；有专业的加湿器或除湿机等湿度调节设备，得1分。
（10）每间客房配备矿泉水或饮用水、纸巾（不少于2处），得0.5分。
	
	

	
	客房卫生间
（8分）
	★（1）所有客房有卫生间，配备洗漱台、梳妆镜、洗漱用品，得1分。
（2）70%及以上客房卫生间面积不小于6m2,得2分；不小于4m2,得1分。
（3）所有客房卫生间淋浴、恭桶、面盆干湿区分离，得1分；面盆台面宽敞舒适，得0.4分；恭桶质量优良、噪音小，得0.4分；电源插座、挂钩方便使用，得0.4分；吹风机品质优良，方便使用，得0.4分；洗漱用品品质优良，得0.4分。
（4） 卫生间光照充足，通风好无异味，得0.5分；有防滑防溅措施，得0.5分；淋浴房门关闭紧密，下水通畅、无积水，得0.5分；有垃圾桶，提供24小时冷热水且水压稳定、水质好，得0.5分。
	
	

	
	餐厅和厨房
（4分）
	（1）餐厅设计与民宿整体风格相协调，餐厅规模与民宿体量匹配，布局合理，方便舒适，得1分。
（2）厨房设置合理，有粗加工、切配、烹饪及清洗、消毒场所，不同水池标识清晰，得1分。
（3）厨房洗碗池和原料池独立使用，得0.5分；排风排烟通畅，得0.5分；冷藏、生熟分开且标识清晰，得0.5分；灭火毯摆放合理，得0.5分。
	
	

	
	其他
（4分）
	（1）院落内有公共娱乐休闲设施，且设施安全有效，得1分。
（2）公共卫生间位置合理，得0.5分；有洗手盆、洗手液或肥皂、防滑措施，得0.5分。
（3）公共区域垃圾桶数量充足，位置合理，得0.5分。
（4）有独立的布草存放场所且位置合理、方便使用，得0.5分。
（5）提供覆盖全区域、快速流畅的无线网络，得0.5分。
（6）提供周边文化旅游资源介绍及相关资料，得0.5分。
	
	

	卫生和服务（共21分）
	卫生要求（10分）
	（1）院落整洁卫生，无杂物堆放，得1分。
（2）餐饮区域整洁卫生，无污渍、无异味，得1分。
（3）厨房设施设备摆放整齐、清洁卫生，得1分；餐具整洁卫生，无灰尘、无水渍、无裂痕、无破损，得1分。
（4）公共卫生间洗手台、小便池、恭桶或厕位保持洁净，通风良好，得1分。
（5）客房房门、地面、墙面、天花板无破损、无脱落、无蛛网，得1分；家具、灯具、窗帘、电器、开关、插座、书籍无破损、无松动、无污渍，得1分。
（6）客房卫生间面盆、恭桶、浴缸、淋浴区清洁卫生，无毛发、无灰尘、无污渍得1分。
（7）所有区域水龙头、淋浴喷头等五金件无污渍、无滴漏，得1分。
（8）布草存放场所清洁干燥、摆放整齐，得1分。
	
	

	
	服务要求（11分）
	（1）接待人员（包括民宿主人、家人和员工）接待时能主动、友好地问候宾客，热情好客，及时满足宾客合理需求，得1分；熟悉周边环境，包括当地旅游景点、旅游商品、文创产品、购物点等信息，可为宾客介绍，得1分。
（2）客房用品一客一换，或应客人要求更换，并有更换记录，得1分。
（3）有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的措施并有效实施（有宣传提示、提供公勺公筷、主动提供打包服务、提供小份半份菜等），得1分。
（4）提供周边餐饮信息和预订服务，得1分。
（5）有专业布草洗涤且效果好，得1分。
（6）提供线上预订、支付服务，得1分；提供现场刷卡结算、开具发票服务，得1分。
（7）公布投诉电话，能有效处理各类投诉，得1分。
（8）提供医疗服务信息（附近医院、诊所和药店位置等信息），得1分。
（9）建立管理制度和服务规范，定期对接待人员进行培训，得0.5分；有考核、激励机制，得0.5分。
	
	

	特色和其他（共22分）

	文化特色（2分）
	（1）民宿主人能清楚阐述旅游民宿的文化特色，有文字流畅、易于理解的主题词，得1分。
（2）有依据文化特色提炼形成的文化符号元素，美观时尚，易于识别，得1分。
	
	

	
	环境与氛围
（2分）
	（1）灯光照明设计专业，与文化主题契合，得1分。
（2）有背景音乐，得0.5分；曲目与文化主题契合，音质良好、音量适中，得0.5分。
	
	

	
	室内特色空间
（2分）
	（1）休闲区域（茶室、视听区、阅读区等）设施齐全、氛围浓郁，得1分。
（2）体验区域（非遗、作坊、书画等）设施齐全、氛围浓郁，得1分。
	
	

	
	客房特色（2分）
	（1）不少于80%景观客房，得1分。
（2）不少于80%客房墙面、天花板有装饰，灯饰、陈设品等凸显文化特色，得1分。
	
	

	
	餐饮特色（1分）
	提供地方特色菜肴3种以上，风味独特，得1分。
	
	

	
	特色体验与活动
（4分）
	（1）设计并定期组织体验活动（每种得1分，最多得2分）。
（2）周边有适合游客参与的非遗、民俗、农耕等体验活动（每种得1分，最多得2分）。
	
	

	
	宣传营销（1分）
	通过市级及以上官方媒体平台开展宣传和营销，得1分。
	
	

	
	社会责任（8分）
	（1）每年参与3次及以上地方公益事业活动，得1分。
（2）50%及以上员工来自所在乡村（社区），得1分。
（3）带动地方农特产品销售，成效明显，得1分。
（4）开业以来营业额达10万及以上，经营良好，依法纳税，得1分。
（5）通过民宿运营传播地方优秀文化，得1分。
（6）受到相关部门表彰或媒体宣传（省部级及以上，得2分；地市级，得1分）。
（7）民宿在筹建或运营过程中征询相关管理部门的意见，得1分。
	
	


注：除特别注明条款外，评分表以整数记分；2.带“★”为必得分项。

检查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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